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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沈鈺恩

電話：(08)7320415轉3657

傳真：(08)7322779

電子信箱：a002152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109403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952163_11109403500_1_3952163_11109403500_1.pdf)

主旨：轉知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辦理辦理學生愛心再生電腦申

請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111年3月8日台三益字第

11100000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協會「你的舊電腦，他的新希望」公益活動從99年起開

辧捐贈愛心再生電腦至偏鄉學生。

三、111年度計畫將於3月15日起開放學生申請愛心再生電腦，

請貴校調查有需求的學生，鼓勵符合資格之學生申請。貴

校調查有需求的學生，鼓勵符合資格之學生申請。

四、申請方式：由學校上網登記申請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，詳

見附件「111年度申請審核原則(含申請表)」。

五、申請時間：自111年3月15日起至111年4月30日止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